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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動態 

□ 車安中心陪同交通部至歐洲車輛相關機構訪問 

鑒於淨零排放已成為全球趨勢，我國行政院於 111 年 3 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將「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列為運輸轉型之關

鍵策略，由交通部主政推動。車安中心為交通部委託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業務之專業機構，近年來積極掌握國際發展趨勢，協助交通部規畫研議各項

政策，為持續掌握國際車輛發展趨勢及協助交通部規劃「電動大客車推動及

成效檢核計畫」及「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等相關政策，本次車

安中心陪同交通部林國顯次長(車安中心董事長)與公共運輸及監理司陳蕙妤

專員至瑞典及德國進行訪問，考察歐洲車輛產業發展及管理方向，強化推動

機制及管理配套，並增進與歐洲相關機構之交流。 

113 年 9 月 2~3 日車安中心周維果執行長、曾鵬庭副處長、李榮修副理及施

泊甫專員等人陪同交通部林國顯次長(車安中心董事長)與公共運輸及監理司

陳蕙妤專員拜訪瑞典車輛製造廠 Scania CV AB，由 Scania 巴士事業群運營主

管 Ms. Johanna Salomonsson、市區巴士主管 Ms. Anna Ställberg、城際巴士主

管 Mr. Sundeep Kumar、巴士產品經理 Ms. Angela Quilisch 等人接待並表示歡

迎之意，隨後就目前 Scania 在新能源車輛發展情形進行介紹，亦就歐洲電動

車輛等議題進行說明分享，拜訪期間 Scania 亦安排電池實驗室參訪，並實際

試駕體驗其電動巴士、電動貨車及全聯結車，總體過程雙方熱絡討論，並就

新能源車輛相關實務等進行廣泛交流。 



 

 

 
瑞典車輛製造廠 Scania CV AB 會議交流 

 

瑞典車輛製造廠 Scania CV AB 拜訪合影 

 

 



 

 

瑞典車輛製造廠 Scania CV AB 試乘車輛合影 

113 年 9 月 5 日上午拜訪德國車輛製造廠 MAN Truck & Bus，分別由其巴士

產品副總 Mr. Kiess, Heinz、法規認證副總 Mr. Glonegger, Peter 等人接待，其

對我方訪團人員表達歡迎之意，並就 MAN 現行其電動車輛產品運行及發展

策略等議題進行說明分享，交流過程中該公司亦安排訪團實際搭乘及體驗電

動巴士試駕，展示其電動車輛產品性能，交流過程雙方討論熱絡並互相分享

經驗，並就新能源車輛發展實務進行廣泛交流。 

 

德國車輛製造廠 MAN Truck & Bus 會議交流 



 

 

 

德國車輛製造廠 MAN Truck & Bus 拜訪合影 

 

 

德國車輛製造廠 MAN Truck & Bus 試乘車輛合影 

  



 

 

113 年 9 月 6 日拜訪德國專業機構 TÜV SÜD Auto Service GmbH，由 TÜV 

SÜD 營運長 Mr. Bischopink, Axel、全球法規認證主管 Mr. Puls, Philip 及認可

與一致性評鑑主管 Mr. Hofer, Raphel 等人接待，其對訪團表達歡迎，本次拜

訪雙方除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MOU)外，並安排雙方就電動車及氫能車等新

能源車輛議題進行廣泛交流及電池實驗室參訪等，拜訪行程在雙方熱絡互動

下順利完成，相關經驗將有助於後續相關政策之規劃及推動，後續亦將攜手

就相關議題開展交流合作。  

 

德國專業機構 TÜV SÜD Auto Service GmbH 會議交流 

□ 車安中心與德國專業機構 TÜV SÜD Auto Service GmbH

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 

車安中心於 113 年 9 月 6 日與德國專業機構 TÜV SÜD Auto Service GmbH

在德國慕尼黑總部共同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OU)，雙方未來將就車輛政

策制度、法規標準及車輛先進技術管理等相關領域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德國 TÜV SÜD 為全球知名車輛專業機構，亦為台灣交通部認可之檢測機

構，在國際車輛審驗認證、新能源車輛及智慧車輛等領域具相當豐富之實務

經驗。過去亦於我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認證制度研議階段提供相關專業諮

詢及建議。 



 

 

本次在交通部林國顯常務次長(車安中心董事長)、公共運輸及監理司陳蕙妤

專員見證下，由車安中心周維果執行長與 TÜV SÜD執行長Mr. Fruth, Patrick

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並由 TÜV SÜD 營運長 Mr. Bischopink, Axel 代表出

席交流合作備忘錄(MOU)交換儀式。 

車安中心表示，因應現今車輛產業朝向聯網化(C)、智慧化(A)、共享服務(S)

及電動化(E)四個面向(C.A.S.E.)發展下，本次與 TÜV SÜD 簽署交流合作備

忘錄，不僅彰顯我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實質與國際接軌，更有助未來雙

方透過技術交流會議、訓練、考察參觀等方式建立實質交流管道，攜手就車

輛制度政策、法規標準、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車輛先進技術管理等相關議題

開展交流合作，共同協助主管機關交通部因應未來國際車輛發展趨勢所需

相關政策之研議擘劃及推動。 

 

車安中心與 TÜV SÜD 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合影 



 

 

 

車安中心與 TÜV SÜD 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合影 

 

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OU)儀式出席人員合影 



 

 

□ 交通部至車安中心辦理年度查核 

交通部依據「財團法人法」等規定，於 113 年 8 月 27 日由公共運輸及監理

司林司長福山率領公共運輸及監理司、人事處、政風處、秘書處、會計處及

法制處等單位成員所組成之查核小組至車安中心辦理年度查核，除由車安

中心針對相關業務進行報告說明外，查核小組並進行各項文件審查及實地

勘查，亦提出相關意見供車安中心參考辦理。本次查核結果為車安中心整體

運作正常無違失，並請車安中心賡續依相關規定辦理。後續車安中心仍將秉

持遵循法令之原則與公正專業之態度，持續辦理各項交通部委託之業務，為

國人行車安全繼續努力。 

 

交通部年度查核會議 

 

 

 

 



 

 

 

資料審閱查核實況 

 

交通部查核人員與中心主管合影 

  



 

 

＞＞臺灣新車安全評等(TNCAP)報導 

□ 113 年度臺灣新車安全評等(TNCAP)第三季車型評等結果 

TOYOTA SIENTA 獲得四顆星 

 

 

 

 

 

 

 

依行政院 112 年 7 月 20 日院臺交字第 1121028433 號函核定之臺灣新

車安全評等精進計畫(113-117 年)，以及交通部 112 年 7 月 26 日、112 年 11

月 1 日、112 年 12 月 6 日及 113 年 2 月 6 日核定之 113 年公布評等之臺灣

新車安全評等計畫受評車型清單，本中心採分階段依序辦理受驗車輛購置、

試驗及評等作業並報請交通部核定，交通部已分別召開記者會於今(113)年 3

月 26 日第一季公布二車型(LEXUS NX / HONDA FIT)，以及 6 月 26 日第二

季公布一車型(NISSAN XTRAIL)評等結果，讓國人購車時有客觀的車輛安

全資訊參考依據。 

今(113)年度第三季公布評等車型為 TOYOTA SIENTA，本中心已依「交

通部執行臺灣新車安全評等作業要點」及「交通部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規章」

完成購車及主、被動安全試驗，再依規章完成計分轉換及星級評等計算，並

於 9 月 11 日召開 TNCAP 專家會議審查同意 TOYOTA SIENTA 評等結果後

報請交通部核定，交通部亦於 9 月 24 日召開記者會公告該車型評等結果。 

為確保受驗車輛來源之客觀及公正性，TNCAP 受評車型委請中華民國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派員前往全台經銷商展售據點購車(如同一般消費者購車



 

 

模式)，並將購入的受驗車輛交由台灣德國萊因公司(TUV Rheinland)進行車

況確認，檢查項目包括車籍資料檢查、車輛外觀、車身鈑件及結構、行李廂

結構、引擎室結構、車輛內裝及底盤結構等共計 43 項，經確認所有受驗車

輛皆無異常變造之情況後，再交付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簡稱車輛中心)實驗室

進行 TNCAP 各項試驗。 

TNCAP 星級評等對象涵蓋成人保護、兒童保護、行人保護及安全輔助

等四大安全領域(共計有 17 項試驗)，惟查本案受驗車輛未配置「緊急煞車

輔助之弱勢道路使用者系統」及「車速輔助系統試驗」相關安全配備，依規

定不予執行該 2 項試驗(即實際僅執行 15 項試驗)且不予給分。試驗過程中，

本中心皆依 TNCAP 規章及 Euro NCAP 做法派員前往車輛中心實驗室進行

試驗監測及主觀評價，確保受評車型試驗依規劃如期、如質完成。試驗後，

本中心已依車輛中心提供之各項試驗檢測報告、試驗影像及數據資料進行分

數計算與星級評等，並將其結果提報至 TNCAP 專家會議討論及審查星級評

等結果之妥適性，再依會議決議完成評等報告並將其內容報請交通部核定。

以下列為 TOYOTA SIENTA 星級評等結果概要： 

 受評車型 TOYOTA SIENTA 於四大安全領域分別為：成人保護領域得

分率為 78%、兒童保護領域得分率為 69%、行人保護領域得分率為 65%，

以及安全輔助領域得分率為 42%。本中心依 TNCAP 規章之星級評等平衡標

準規定給予該車型整體星級評等四顆星。 

 

 

 

 

 

 

 

詳細資訊請參閱 TNCAP 網站(https://www.tncap.org.tw/SafetyRatings/) 

https://www.tncap.org.tw/SafetyRatings/


 

 

＞＞車安中心業務報導 

□ 車安中心與桃園市交通局交流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

計畫 

交通部為推動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行上路，已於 113 年 1 月 29 日公告「氫

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並於 113 年 3 月 25 日公告「交通部氫燃

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申請者資格及補助審查作業要點」，該計畫自

113 年至 115 年間，將分別補助 3 組申請團隊上路運行，並採隨到隨審制受

理申請。為促使地方政府加速籌組團隊提出申請，車安中心張靖敏副執行

長、曾鵬庭副處長、吳俊德經理等一行人於 113 年 7 月 9 日至桃園市交

通局與張新福局長等，就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進行交流討論，期

加速試辦計畫之推動。 

 

桃園市交通局會議交流 

  



 

 

□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業者輔導會議 

為使國內潛在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車輛業者瞭解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

行計畫的相關申請程序及要求，車安中心張靖敏副執行長、曾鵬庭副處長、

吳俊德經理等一行人分別於 113 年 6 月 19 日拜訪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 113 年 8 月 2 日拜訪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就申請該試辦運行計畫所

需準備文件、相關法規對應以及其他細節進行說明及交流討論，期能使車輛

業者順利對應及完成申請，並加速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之推動，

藉以促進國內氫能產業發展。 

 三陽公司會議交流 

 
和泰公司會議交流 



 

 

□ 日本自動車部品工業會 (Japan Auto Part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JAPIA)與車安中心視訊會議交流 

日本自動車部品工業會(Japan Auto Part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JAPIA)燈具小

組委員會神山貴啓主席等一行於113年7月29日透過視訊會議與車安中心，

就燈具零組件法規相關事宜進行交流及討論，車安中心就其所提問題充分說

明，會後 JAPIA 表示感謝中心同仁的協助，本次交流有助於日方對我國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及燈具零組件調和 UN 法規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再次

感謝車安中心協助。 

 
□ 微型電動二輪車自 111 年 11 月 30 日起，應經檢測及型式

審驗合格，並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後，始得行駛道路案 

一、 交通部111年間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修訂(「電動自行車」

為「微型電動二輪車」)，分別於111年11月28日及111年11月30日修正發

布「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律訂微型電動二輪車自111年11月30日起，應經檢測

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後，始得行駛道路。 

日本自動車部品工業會與車安中心視訊會議 

 



 

 

二、 另已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之微型電動二輪車，應於自111年11月

30日起二年內(至113年11月29日止)，依規定登記、領用、懸掛牌照，逾

期未領用者，將有相關罰鍰，本中於111年10月17日召開「電動輔助自

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安全檢測基準部分修正

條文發布，相關實務作業說明會」宣導旨揭事項，另本說明會之會議紀

錄亦於111年10月31日發函予所涉申請者及相關車輛公(協)會參辦。 

三、 考量前開懸掛牌照日期將屆，本中心再分別於113年5月23日、113年6月

3日及113年9月10日召開之2024年車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年度

研討會、113年第1次及第2次「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型式

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中宣導，並請相關車輛公(協)會協

助轉知所屬會員。 

 

□ 使用中遊覽車安全查驗審查作業案 

一、 交通部為建立遊覽車依其車齡調整使用性質之管理機制，規定遊覽大客

車出廠屆滿15年時應由原底盤製造廠或其代理商或其指定汽車修理業

者辦理安全查驗，於111年3月31日公告修訂「遊覽車安全查驗審查作業

要點」底盤安全查驗檢修項目包含引擎與冷卻系、進排氣及燃油系、轉

向及傳動系、煞車系、電系、懸吊系、輪軸系等7大項，除煞車系、電

系等行駛中故障有即時危險性之查驗檢修項目，應由原底盤廠或代理商

或其指定汽車修理業者檢修外，其餘項目可由汽車所有人出具4個月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16保養紀錄表供監理機關查驗。 

二、 本中心已於公告後逐一通知相關底盤車廠辦理計畫書登錄，另亦於事前

將相關資訊納入111年1月21日召開之111年第1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

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中宣導，並請相關車輛公(協)會協助轉知所屬

會員，預做相關前置作業，以利作業辦理順遂。 

三、 截至目前為止，已屆滿15年之底盤製造廠或代理商合計共10家皆已完成

底盤檢修作業計畫書登錄，後續由車輛所有人委託該車輛所使用之底盤

原製造廠或代理商或其指定汽車修理業者，得向本中心申請遊覽車檢修

完工審查作業共81輛。  



 

 

 

＞＞國內外車輛安全管理訊息 

□ 交通部於 113 年 8 月 7 日發布修正「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 

交通部於113年8月7日發布「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車

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修正條文。本次新增「附件三之五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

規定」、「附件九十五車輛前方結構之行人碰撞防護性能」、「附件九十六網路

安全及網路安全管理系統」、「附件九十七軟體更新及軟體更新管理系統」、

「附件九十八事件資料紀錄器」等5項基準，另修正「附件二車輛規格規定」、

「附件三之三及三之四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附件十七小型汽車附掛

拖車之聯結裝置靜態強度」、「附件八十六後方碰撞燃油箱之火災防止」等5

項基準。相關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條文請至監理服務網或車安中心網頁瀏覽。 
 

□ 交通部於 113 年 8 月 8 日預告修正「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草案 

本次預告之修正內容為修正「附件二車輛規格規定」、「附件六十三之一低地板

大客車規格規定」、「附件六十七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等 3 項基準，並於

113 年 8 月 8 日預告本基準修正草案，相關資料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於 113 年 8 月 14 日發布修正 

考量我國自102年7月1日起，新領或已領有之各類普通駕駛執照免定期換照

已有十年，為加強駕駛執照管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爰修正第52條、第52

條之2、第57條、第58條；增訂第52條之4條文，並自113年10月31日施行。

本次增修訂之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於

113 年 8 月 14 日發布修正 

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增訂吊扣汽車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完畢後，應換發短

期駕駛執照制度，爰修正本細則第69條、第72條、第73條條文，並自113年

10月31日施行。本次修訂條文請參考監理服務網。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B0048011
https://www.vscc.org.tw/Home/List/10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1276&log=detailLog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A0003126
https://www.mvdis.gov.tw/webMvdisLaw/LawContent.aspx?LawID=A0005059


 

 

□ 交通部發布修正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

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鑒於行政院公佈 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交通部為明確規範參與

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要求，審查其技術落地國產化具體規劃及

承諾之合理性，並協助地方政府及客運業者選用優質電動大客車，藉以鼓勵

更多國內自主設計開發製造以及願意在台投資設廠生產之電動大客車業者

投入公共運輸服務，交通部前於 112 年 6 月 28 日訂定發佈「交通部電動大

客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由交通部會同經濟部及相關單

位成立審查會對車輛業者資格進行審查，其該審查會由車輛安全及法規分組

與國產化及技術分組所構成辦理資格審查。 

考量車輛製造分工逐漸細緻化，委託代工之生產模式漸為常態，並考量國內

電動大客車車輛業者研發成本跨年度分配之彈性等實務運作經驗，經 113 年

8 月 21 日召開研商前述資格審查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會議後，爰修正

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八點規定，增訂授權國內車輛製造廠組裝或製造大客車

之國內技術母廠，得依本要點提出申請，並放寬申請資格有關研發經費所占

營業額比例之認定方式，交通部已於 113 年 8 月 29 日修訂「交通部電動大客

車推動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發佈實施。相關作業要

點最新修訂公告版本已揭露於本中心網站「交通部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專區」。 

 
會議交流 



 

 

＞＞專題報導                                             

□ 推動我國智慧車輛技術應用與安全管理  

車安中心 洪揚、顏呈光、屈家興 

一、 管理推動背景 

為因應國內智慧車輛發展，提前部署日後相關先進智慧駕駛技術走出沙

盒實驗與實際商轉落地應用需求，本中心自112年度起針對車輛相關技術應用

可能產生之法規障礙展開研究，包含對於現行或未來道路使用先進智慧駕駛

功能上路應用之技術安全法規調適管理，以及對於未來應用需求之自動駕駛

車輛道路交通安全法令調適管理兩大推動項目。 

首先，對於現行或未來道路使用先進智慧駕駛功能上路應用之技術安全

法規，主要因應先進車輛科技不斷進步，車廠近年推陳出新多種具備主動介

入車輛加減速及轉向控制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投入市場販售之車輛應用，亦

出現各車廠所屬系統之駕駛自動化能力不同的情況，再加上部分車廠對其系

統之自駕化能力過於誇大宣傳以及網路社群發散，導致許多民眾對市售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有錯誤認知，造成近年多起國道施工車輛或緩撞車發生遭車輛

追撞事件，事故多因駕駛人過度仰賴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而疏於注意前方路況，

以致未能及時煞停或閃避而肇事。經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提供之事故數據，

自110年1月起至113年6月止，國道追撞工程車事故共計379起，其中有103起

屬駕駛人開啟駕駛輔助系統未注意車前狀態所引起之事故(如圖1)。為因應及

周延國內市售車輛搭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使用安全管理之需求，本中心依交

通部112年11月13日會議指示將車主手冊載明安全操作說明、銷售員訓練及交

車宣導，以及車輛上警示標語作為「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管理要求，

以提升駕駛人對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正確使用認知。 



 

 

 
                  來源：高公局提供資料、車安中心彙整 

圖 1. 110~113 年(截至 Q2)國道追撞工程車事故統計 

此外，在車輛技術快速迭代過程中，國際間逐步出現Hands-Free及System 

Initiated Manoeuvres等先進技術應用(如圖2)，使得過往國際法規需要長期審

慎評估的推動做法，顯已無法跟進車廠在科技配備上推陳出新的速度，因此，

聯合國UNECE國際技術法規管理範圍難以涵蓋車輛搭載的科技配備，也對於

我國長期導入聯合國技術法規的模式，也產生了相對的影響。有鑒於此，為

提供國內車輛得以應用更先進駕駛自動化技術，且同時確保車輛應用相關系

統之安全性能與國內道路環境適用性，本中心依交通部112年5月12日會議指

示，參考歐盟指令(EU)2018/858 Article 39新技術或新概念豁免應用之精神，

研訂「車型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申請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補充作業規定」，

以周延我國智慧車輛安全管理機制。 

  
    來源：Ford 及 BMW 官網 

(a)Ford BlueCruise Hands-Free Highway Driving                (b)BMW Highway Assistant 

圖 2. 先進智慧駕駛技術應用 



 

 

在國際對於自動駕駛技術關注日益增加，以及自駕車與聯網技術等實驗

驗證持續發展推動之下，自駕車輛落地應用之可能性逐漸增加，因此陸續已

有國際組織與國家開始建構相關法制與標準規範，如許多國家積極透過道路

實驗相關法制之建立，使自駕車得以進行道路測試。此外，為因應自駕車日

後技術成熟實際應用相關需求，包含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等國家，自2017

年起已陸續展開道路交通法規及相對應技術規範的調適準備。為強化道路交

通法規調適內涵之專業並與各界凝聚共識，本中心自112年起與資策會科技法

律研究所展開合作，優先聚焦推動我國SAE L3級別(ALKS自動車道維持功能)

自駕車輛上路研提道交相關修正草案。目前將以「自駕車操作型定義」、「事

故責任」及「違規處罰」等三項重點推進法規調適工作，並持續邀集相關單

位研議與修正內容，預計113年底完成相關草案。 

二、 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 

考量市售新車搭載駕駛輔助系統普及導致事故率有攀升趨勢，為提升國

內智慧駕駛系統車輛使用安全，交通部請本中心推動「動態駕駛系統管理機

制」，主要目的在於與車輛業者共同推動車主手冊及相關宣導工作之強化，期

使相關安全說明朝更明顯的資訊位置、更明確的功能說明以及更直覺的安全

警示三大目標推進，以促使車主及駕駛對於車輛所搭載之駕駛輔助系統有更

正確的使用觀念與認知。 

(一) 規劃歷程 

車安中心依交通部 112 年 5 月 12 日會議指示，分別於 112 年 7 月 5

日、112 年 8 月 12 日、112 年 9 月 6 日、112 年 10 月 4 日及 112 年 11 月

21 日與車輛相關公協會及業者召開 5 次會議研商相關管理機制後，於 113

年 4 月 11 日召開完成動態駕駛系統三項宣導管理措施實務作業討論會議

並獲具共識，相關作業修正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9 日報交通部鑒核，交通部

於 113 年 8 月 12 日函復同意「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作業」。 

(二) 宣導管理措施介紹 

依「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作業」規定，除機關、團體、學

校、個人進口自行使用或國外已領照使用但未報廢之車輛外，配備動態駕

駛輔助系統功能之 M、N 及 L 類車輛及其底盤車，新型式自 113 年 8 月 12

日起，各型式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應向本中心辦理「動態駕駛系統宣導



 

 

管理措施確認作業」，針對各確認項目說明如下： 

1. 動態駕駛系統定義： 

動態駕駛系統係指結合側縱向操控功能之複合系統；作動車速可逾

二十五公里/小時，且具備主動介入驅動、煞車或轉向並同時持續控制車

輛側向(方向)及縱向(加減速)動態駕駛任務之系統(如圖 3)。(現階段為車

輛安全檢測基準 472 轉向系統之審查報告所載功能為 ACSF 類型

B1/B2/C/D/E 者，未來將持續視車輛技術發展滾動調整所對應車輛檢測

基準適用範圍) 

 
來源：車安中心彙整 

圖 3. 動態駕駛系統定義 

2. 確認項目： 

經審驗機構通知需辦理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報告者，應

檢附下列文件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經審驗機構依作業規定確認後核發

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報告： 

(1) 動態駕駛系統安全操作說明，申請者應提出以下說明並確保資料與車

主手冊內容一致。 

a. 動態駕駛系統之操作方式(如啟動、暫停或關閉等功能)。 

b. 使用注意須知(包含但不限於使用限制條件、國內道路環境操作注

意事項以及避免不當使用等文字說明；有關交通部 113 年 8 月 12



 

 

日函文所提若動態駕駛系統有無法辨識緩撞車或正常作動之情境，

應敘明使用注意須知(如無法辨識緩撞車等文字或圖示一項，依車

安中心 113 年 8 月 14 日會議決議，得視業者與原廠溝通情況，適

時加註相關情境文字或圖示)。 

c. 如車輛搭載駕駛者監測系統(DMS)，則應述明名稱及作動方式；若

無則免。 

(2) 動態駕駛系統銷售人員訓練規劃及交車宣導說明： 

a. 銷售人員訓練規劃：應有訓練銷售人員對車輛系統使用之正確觀念，

以及宣導銷售人員交車時應向消費者(車主)之宣導事項；若動態駕

駛系統有無法辨識緩撞車或正常作動之情境，應依交通部 113 年 8

月 12 日函文所提敘明使用注意須知(如無法辨識緩撞車等文字或

圖示)。 

b. 交車宣導：車廠交車資料，應有向消費者(車主)說明有關動態駕駛

系統正確使用觀念及宣導資訊；若動態駕駛系統有無法辨識緩撞車

或正常作動之情境，應依交通部 113 年 8 月 12 日函文所提敘明使

用注意須知(如無法辨識緩撞車等文字或圖示)。 

(3) 動態駕駛系統警示標語說明： 

a. 申請者應於車內設置應至少包含但不限於「本車輛非自動駕駛，仍

應手握方向盤操作」等中文警示標語，並應以實體方式設計於駕駛

座位周遭清晰且容易辨識處，或車輛啟動後於車載設備屏幕顯示。 

b. 應提供警示標語式樣圖片，並以照片呈現警示標語貼附或顯示位置。 

(三) 宣導管理措施確認作業辦理及執行現況說明 

有關車輛業者辦理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相關申請文件可至

本中心網站 www.vscc.org.tw 查詢或下載參考，並提供所需檢附之文件資料

依圖 4 流程提出申請。截至 113 年 8 月止，已協助 16 家共計 43 個車型先

行確認車輛業者所提供之資料進行預審。 

  



 

 

單位 流程 說明 

申請者 提出申請 至安審作業系統掛案申請(https://b2c.vscc.org.tw)。 

 ↓  

審驗機構 

確認文件 
依交通部 113 年 8 月 12 日交運字第 1131203948 號函規定確

認申請者提供之文件。 

費用報價 進行費用報價，申請者亦可至安審作業系統查詢及下載報價單。 

核發確認報告 由審驗機構透過安審作業系統核發「確認報告」。 

費用結算 依申請者申請之確認項目進行費用結算及開立(寄送)電子發票。 

 ↓  

申請者 

確認電子發票 至安審作業系統確認電子發票內容後，視需求列印電子發票。 

列印審查報告 至安審作業系統列印「確認報告」。 

繳費 依電子發票內容進行繳費。 

圖 4. 動態駕駛系統宣導管理措施確認作業申請流程圖 

三、 新技術駕駛系統安全管理規劃 

我國車輛安全法規推動，係交通部依照APEC「茂物宣言」目標以及「道

路運輸調和計畫」之國際趨勢建議，自民國92年起調和導入聯合國UNECE車

輛安全法規。聯合國UNECE所推動之各項法規是考量國際間主要交通環境需

求及重大安全議題，進行相關研究後再行制訂，故在法規推動期間已完成大

量交通環境影響效益及產業適用標準與對應能力之評估作業，所產生之法規

亦為車輛基本安全性能要求規範，並減少技術貿易障礙，以利於多數車輛業

者配合投入法規對應，進而擴大該項法規之應用區域，下表1為國內調和導入

UNECE涉及與車輛駕駛控制技術有關之法規概況說明。 

表 1. 我國調和 UN/ECE 涉及與車輛駕駛控制技術法規概況 

系統名稱 UNECE UN 適用車型 
我國調和狀況及 

實施時間 
系統屬性 

ACSF-A 自動停車輔

助系統  

ACSF-B1 車道維持

輔助功能  

UN R79 02 版 
大/小型車(若具備相關

配備才需符合) 

已發布-檢測基準 471 

各型式 2025.01.01 
駕駛輔助 

https://b2c.vscc.org.tw/


 

 

ACSF-C 車道變換輔

助功能  
03 版 

大/小型車(若具備相關

配備才需符合) 
已發布-檢測基準 472 

新型式:2023.01.01 

各型式:2025.01.01 

駕駛輔助 

ESF(緊急轉向功能) 
大/小型車(若具備相關

配備才需符合) 
駕駛輔助 

LDWS(車道偏離警

示系統) 
UN R130 00 版 大型車 

已發布-檢測基準 720 

新型式:2019.01.01 

各型式:2022.01.01 

駕駛輔助 

AEBS(緊急煞車輔

助系統) 
UN R131 

00 版 

大型車 

已發布-檢測基準 720，

2019.01.01 起分階段逐

步實施 

駕駛輔助 

01 版 

BLIS( 盲點警示系

統) 
UN R151 00 版 

大型車(N2(總重大於 8

噸)及 N3 類車輛) 

已發布-檢測基準 940，

2025.01.01 起分階段逐

步實施 

駕駛輔助 

網路安全及網路安

全管理系統 
UN R155 00 版 大/小型車 

已發布-檢測基準 960，

2028.01.01 起分階段逐

步實施 

-- 

軟體更新及軟體更

新管理系統 
UN R156 00 版 大/小型車 

已發布-檢測基準 970，

2028.01.01 起分階段逐

步實施 

-- 

自動車道維持系統 UN R157 00 版 小型車(低速應用) 研議中 自動駕駛 

事件資料紀錄器 UN R160 00 版 小型車 

已發布-檢測基準 980，

2027.01.01 起分階段逐

步實施 

-- 

 來源：車安中心彙整 

針對先進智慧車輛技術的應用，國際間許多先進國家均有建立相關個案

審查機制，透過適當的管理強度的要求，確保新興技術應用之安全風險於可

控之範圍。在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對於車輛新技術應用，建立有關新技

術之管理要求，目前據了解英、德等國其所採用之新技術管理機制多依循歐

盟(EU)2018/858 Article 39規定，並在相關管理管理機制下，豁免許多介入車

輛駕駛控制之系統於當地市場進行使用。隨著國內外車輛科技及技術朝向更

多元化之駕駛自動化方向發展，過往國際法規需要長期審慎評估的推動做法，



 

 

顯已無法跟進車廠在科技配備上推陳出新的速度，聯合國UNEC國際技術法

規管理範圍亦難以涵蓋近幾年車輛所搭載之新技術配備。 

為確保車廠相關新興技術應用之安全性，本中心依交通部112年5月12日

會議指示，參考歐盟指令(EU)2018/858 Article39新技術或新概念應用規定之

精神，研訂車型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申請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補充作業

規定草案，並經113年8月14日會議及9月10日113年度第4次「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討論後獲具共識，要求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之

M、N及L類車輛及其底盤車，各型式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申

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除應符合「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外，應依本補充作業規定辦理取得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

後，始得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作業。後續本中心將彙整

草案內容報請交通部核定，該補充作業規定草案內容如下： 

(一) 新技術駕駛系統：係指車輛具備可主動介入驅動、煞車或轉向並持續控

制車輛側向(左右方向)及縱向(加減速)動態駕駛任務，且非屬或不相容於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所規定之創新駕駛自動化系統

或功能。 

(二) 除機關、團體、學校或個人進口車輛自行使用者或國外已領照使用但未

報廢之車輛外，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者另應檢附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

告；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之申請者，應為國內車輛製造廠、底盤車

製造廠、車身打造廠或進口商。 

(三) 申請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並應加蓋申請者及其負責人印章或為可證明申請者身分之電子

憑證，經審驗機構依本補充作業規定審查同意後核發新技術駕駛系統審

查報告： 

1. 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申請文件。 

2. 新技術駕駛系統如符合以下所列，應提供符合性證明文件： 

(1) 適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或歐盟所發布之車輛安全法規

者，應提出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或交通部認可檢測機構

所出具之檢測報告。 

(2) 不適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或歐盟發布之車輛安全法規，



 

 

但依據歐盟(EU)2018/858 Article 39 取得該功能型式認證者，應提出

型式認證相關佐證文件。 

3. 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之車輛，應提交國內道路環境適用性宣告及相關

安全驗證測試報告；審驗機構得要求申請者配合提供相關安全佐證文

件。審驗機構經初步審查並邀集相關主管機關、專業機構及專家學者

等代表召開技術審議會議同意後，由審驗機構出具新技術駕駛系統審

查報告並載明相關限制條件(如配置該系統之車輛數)，報請交通部核

定。 

(四) 已取得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者，如該系統有新增或變更相關功能與

市售名稱等，申請者應檢附新增或變更之說明及第三點規定文件，主動

向審驗機構辦理申請新增或變更。經取得審驗機構所出具之新增或變更

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後，申請者始得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延伸或變

更車型審驗或變更底盤車型式登錄。 

(五) 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內容應包含報告編號、適用車輛型式、新技術

駕駛系統市售名稱等資訊；審查報告遺失或毀損者，原申請者得檢附相

關資料向審驗機構申請補發。 

(六) 審驗機構核發其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或底盤車型式登錄報告時，

應加註其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編號。 

(七) 申請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其所有持有之全部或一部底盤車型式登錄報

告、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報告或檢測報告失其效力；其所持有之合格證

明書，審查機構應報請交通部廢止其全部或一部合格證明書。經廢止之

合格證明書或失其效力之報告，不得做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所定之申請資料，且應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辦理。 

1. 主動申請廢止或宣告其失其效力者。 

2. 經審查機構查明有未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或新技術駕駛系

統審查報告所載內容製造、打造、進口車輛或裝置情形者。 

(八) 審驗機構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其安全檢測報告、新技術駕駛系統審

查報告、審驗報告及相關技術文件應詳實記載，並至少應保存五年。 

  



 

 

四、 自動駕駛車輛道路交通安全法令調適規劃 

自駕車之法規調適需要對我國法制作整體之檢視，並配合技術之發展

進程思考調適方向，如英國自 2018 年起即針對自駕車進行一系列之法規檢

視及研討，並於 2022 年公布其三年期之自駕車法規盤點成果，以提出後續

自駕車安全與責任相關法規調適之建議。 

我國如要使自駕車落地，將須思考如何銜接國外之相關規範與概念，

如SAE於其自動駕駛系統分類與定義標準（J3016）中，將自動駕駛系統依其

功能、ODD範圍、動態駕駛任務的執行分為六個等級，而此一在國際上被

廣泛使用之分類，要如何與我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中無人載具之定

義、公路法及相關交通法規中車輛或汽車之定義銜接並達成一致；或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中，是否應如英國自動與電動車法（Automated and Electric 

Vehicles Act），將由於被保險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重要安全性軟體更新失敗、

被保險人自行或知曉、但受保單所禁止之改裝，列為可向被保險人進行代位

求償的事由等，皆因應我國未來自駕車落地而有逐步檢視及調整之需要。 

另一方面，自駕車之應用與營運法制，將可能涉及不同部會與公私利

害關係人；以自駕巴士為例，將可能涉及至少包含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勞基法、強制汽車保險法、其他保險等規範，因此也可能涉及交通部、

勞動部、金管會、檢驗與審驗單位、汽車或資通訊產業等公私部門，同時亦

需關注公共運輸之公益性，確保弱勢用路人之權益保障。因此相關法制之擬

訂，除需針對應用情境與服務環境，以及消費者需求外，尚需諮詢不同之利

害關係人，始得制定一完善而全面之規範。 

因此，自駕車法規調適須逐步規劃可能涉及之技術、法規、利害關係

人與思考相關推動之路徑與方向，並透過國際規範之檢視與結合無人載具科

技創新實驗排除法規盤點之成果，以及配合我國法制之實際發展狀況，建立

適用我國自駕車發展之自駕車道交運管法規調適藍圖與未來推動策略，以協

助我國自駕車可於安全及友善之環境下進入落地應用之階段，進一步奠定我

國自駕車產業鏈之發展基礎。 

  



 

 

從國際間經驗觀之，推動自駕車法規調適是相當龐大且耗時的工作，

不僅需要相關技術的應用搭配，更需要凝聚主管機關、道路使用者、車輛製

造商及保險乃至於運輸業者等各界的共識，才能達到自駕車應用效益並確保

安全無虞。以下將就我國現階段推進概況，分別針對我國自駕車法規調適路

徑、國際間法規調適重點以及法規調適工作推動方向進行介紹，讓讀者對於

國內推動自駕車法規調適工作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一) 我國自駕車法規調適路徑 

2015 年起，國際間陸續展開自動駕駛車輛的道路測試，並開始發展量

產車的駕駛輔助技術等相關應用，我國也展開相關管理機制的研究與討論。

2017 年起，德國、英國、日本及法國等國家為了開放自駕車在當地道路行

駛，陸續開始針對其當地既有的道路交通法律進行增修，直到 2021 年至

2022 年日本、德國開放特定自駕功能的車輛領取牌照上路。 

對於自駕車輛道路實驗，我國自 2019 年起，推動自駕車沙盒試驗管理

機制展開自駕道路試驗，並透過沙盒經驗回饋，提升相關管理策略完善性。

因應未來自駕車正式上路準備，我國自 2023 年起針對國內相關道路交通法

律及車輛法規進行法規調適的工作，期透過超前布署確保自駕應用安全並

滿足交通科技發展所需。 

我國自駕車法規調適路徑方面，自 2018 年 12 月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

新實驗條例，允許通過審查之自駕車試驗在特定場域進行運行測試。2021

年 6 月，交通部展開了自駕公車實驗運行安全指引的研訂，並為適時因應

國際發展趨勢及更加符合我國道路現況進行調整，持續針對指引內容進行

討論修訂。為了我國日後自駕車道路行駛與管理，交通部也在 2023 年開始

推動「2025 國內自駕車法規調適導入計畫」，針對我國道路交通相關法律

進行盤點及研析，並預期推出因應 L3 ALKS 功能導入的修正草案。面對推

陳出新且日益普及的駕駛輔助系統，車安中心將持續關注並跟進國際間對

於駕駛輔助系統的管理機制，並針對目前國際間尚未有安全法規的 ADAS

相關新技術應用安全管理機制進行研議，以確保車輛使用安全。 



 

 

 
        來源：車安中心彙整 

圖 5. 我國自駕車法規調適路徑 

(二) 國際法規調適重點 

隨著自駕車技術的發展與商業應用，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在進行道路

交通規範的調修，特別是日本、德國和英國三個國家，目前都已採取相關交

通法規調適作業，以適應自駕車技術的發展趨勢，且從推動面向來看，日本

與德國的作法較為接近。 

日本方面自 2019 年起已經將 Level 3 和 Level 4 自駕技術納入《道路交

通法》和《道路運輸車輛法》範疇，包括明確界定 Level 3 和 Level 4 自駕

系統的定義，並針對不同程度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遠端操作者責任等面向

制定相應的規範。德國從 2017 年起至 2022 年間持續修訂《道路交通法》，

針對 Level 3 和 Level 4 自駕系統定義、使用規範、授權流程等方面進行

明確規範。此外，德國除了修訂《道路交通法》，亦一併修正車輛責任保險

法。日本與德國都只有在 Level 4 自動駕駛車輛領域，比較一致性地認為車

上駕駛人已不再需要控制車輛。 

英國的推進時程較長，自 2018 年展開直至今年才完成初步的成果，在

法制架構上亦採取不同途徑，選擇制定一套新的自駕車專法，而非修正既有

法條。英國的《自駕車法》已於 2024 年 5 月 20 日通過施行，透過這部專

法，可整體規範所有等級的自駕車，包含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許可核發、車

廠義務之要求、自駕車使用者之要求、主管機關之調查權等，乃至自駕車不



 

 

實廣告的規範也可納入其中。惟該專法所涉及之相關細部法規，目前仍在討

論階段，亦即實質上尚未正式落地，僅為當地的自駕車發展與應用，揭示出

未來發展的管理框架。 

 
     來源：車安、資策會科法所共同彙整 

圖 6. 日德英自駕車法規推動概況 

(三) 法規調適工作推動方向 

從國際經驗可以看出妥適的自駕車法規環境對於推動產業發展及兼顧

道路安全至關重要。台灣也正積極參考國際趨勢，逐步調整國內相關法規，

以因應自駕車時代的來臨。 

因此，我國法規調適工作將分階段逐步推進，並優先聚焦目前刻正研議

導入聯合國 UNECE R157 自動車道維持系統(ALKS)技術規範，並研訂自駕

系統使用者的責任歸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進行明確規範，以

釐清駕駛人、系統開發者和製造商之間的責任關係，避免未來在事故發生時

產生爭議。經由歷次國內各界交流座談會，現已初步擬定將自駕車相關定

義、功能要求、審驗流程等納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和〈車輛型式安

全審驗管理辦法〉中，並持續與交通部進行研議日後進入法制程序之可行

性，以作為我國自駕車發展奠定重要的法源依據。 

對於更進階自駕車相關規範，則持續密切觀測國際法制發展與實際應



 

 

用情形，以研議我國相關規範調適的方向。另一方面，自駕車事故調查程序

和事故鑑定、保險責任等也是重要的調適面向，將持續思考並與外界溝通交

流，如何透過適當的法令規定，確保自駕車的使用安全，並為相關產業的發

展提供明確的規範依據。 

 
    來源：車安、資策會科法所共同彙整 

圖 7. 我國自駕車道交法令推動面向 

五、 結語 

無論是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或新技術駕駛系統應用，乃至未來的全自駕

駛技術，其目的無非是提供人們更為安全的駕駛移動方式，以降低因人為駕

駛因素所產生之道路交通安全問題。惟相關自動化技術仍在演進的過程，其

自動化能力亦有等級區分而適時要求駕駛者負有監控駕駛環境與接手車輛操

控之責。對於過於複雜的道路交通環境，其系統亦存有許多操作邊界限制。

因此，唯有了解車輛相關技術正確使用資訊並確保新興技術的安全應用，才

可享有車輛科技快速發展所帶來更多的安全效益。 

在這車輛智慧科技應用快速變遷的世代，無論是技術發展、實務應用

乃至於法規監管都面臨到相當大的挑戰，本中心將持續協助交通部研議相關

安全管理機制，並與相關單位合作推進，共同迎向我國智駕新世代。  



 

 

□ 交通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介紹 

車安中心 趙新峰 

一、 前言 

溫室氣體排放加劇，極端氣候災難頻傳，為呼應淨零碳排國際趨勢，

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公布「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

說明」，提供至 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以促進關鍵領域之技術、研

究與創新，引導產業綠色轉型，針對推動 2050 淨零轉型，提出「十二項關鍵

戰略」以整合跨部會資源，制定行動計畫，其中由交通部主政的十二項關鍵

戰略之七「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已列有「氫能運具示範

計畫」行動計畫，以「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為發展對象研擬可行示範計畫。 

 

圖一、台灣 2050 淨零轉型十二項關鍵戰略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行動計畫簡報)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以下簡稱車安中心)為交通部委託辦理車輛

型式安全審驗之專業機構，長期關注及掌握國內外氫能源車輛發展，於 106

年即協助交通部調和導入聯合國UN ECE法規訂定我國氫能車輛整車及零部

件相關安全檢測基準，包括「氫燃料車輛整車安全防護」、「氫儲存系統」

及「氫儲存系統組件」等項目，且持續蒐集日本、韓國及德國等先進國家的

氫能源車輛發展狀況，協助交通部研議推動並於 113 年 1 月 29 日及 113 年 3



 

 

月 25 日訂頒「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以下簡稱試辦運行計畫)及

「交通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申請者資格及補助審查作業要點」。 

二、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介紹 

  此試辦運行計畫主要係透過補助地方政府結合客運業者及車輛業者導入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以期達到累積營運經驗、讓民眾能瞭解並實際體驗氫燃

料電池大客車運行，以增加政策接受度、透過試辦運行計畫累積營運模式經

驗，盤點與建置基礎設施，檢討產業環境及適時扶持關鍵產業國產化產業鏈

等目的。以下就試辦運行計畫相關內容進行概述。 

(一) 申請資格與條件 

  試辦運行規畫由地方政府(或交通部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或交通部

觀光署管理處)、客運業者及車輛業者組成團隊提出試辦運行計畫申請，團

隊資格要求為地方政府(或交通部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或交通部觀光署

管理處)負責協調整合本計畫試辦運行相關作業事宜及確認有合於規定之

加氫站(補充設施)，客運業者負責示提供試辦運行路線及營運，車輛業者則

須負責提供合格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申請團隊資格要求如下表所示： 

團隊組成 資格要求 

地方政府(或交通

部公路局所屬各

區監理所或交通

部觀光署管理處) 

確認於示範運行路線之起迄端點或適當距離內有合於

規定之加氫站(補充設施)，並可供應氫燃料電池大客車

營運使用。 

客運業者 
提供適合示範運行之市區公車或一般公路客運、國道

客運或高鐵站至觀光景點接駁路線。 

車輛業者 

1. 符合國內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國產或進口全新氫燃

料電池大客車，或相同車型已曾在國外登檢領照使

用營運之進口全新氫燃料電池大客車。 

2. 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應特別符合「氫燃料車輛整車安

全防護」、「氫儲存系統」及「氫儲存系統組件」等

3 項安全法規，在在地完整檢測能量完成建立前，



 

 

(二) 核定示範團隊規定 

1. 優先補助市區公車，得擴大至一般公路客運、國道客運或高鐵站至觀光

景點接駁路線。 

2. 規劃核定 3 申請案，每案以補助 5 輛氫燃料電池大客車投入示範運行

為原則，每車型僅能申請補助一次。 

3. 每輛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得申請車輛補助，甲類大客車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0 萬元，乙類最高補助新臺幣 800 萬元，並得依環境部規定比照電

動大客車申請營運補助最多 4 年 160 萬元，另配備具自動駕駛輔助系

統功能者，得依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規定增加補助。 

得以檢附於聯合國 1958 協定經國外政府認可可執

行 UN R134 法規之檢測機構出具之檢測報告替代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檢測報告。 

3. 相同車型已曾在國外登檢領照使用營運之進口氫燃

料電池大客車，如有與國內大客車相關特別要求之

安全法規要求不同者，得參照水陸兩用車輛提出另

訂檢測基準之配套措施。 

4. 市區公車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低地板大客車規

格規定；一般公路客運、國道客運及高鐵站至觀光

景點接駁路線車輛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載運輪

椅使用者車輛規定。 

5. 不得為中國大陸製大客車整車。 

6. 不得使用中國大陸地區製造之車身前圍、後圍、左

圍、右圍、上圍、下部件等車身大部件製(打)造車輛。 

7. 應比照現行電動大客車相關規定符合資通安全規範

要求。 

合於規定 

之加氫站 

(補充設施) 

1. 加氫站(補充設施)如果是由建置/營運業者設立並銷

售予不特定人者，則需符合經濟部「加氫站銷售氫

燃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及中央與地方相關規範。 

2. 加氫站(補充設施)如果係由團隊內之客運業者自行

建置，並供給本案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補充氫氣使

用，則須符合消防、土地、職業安全衛生等法規。 



 

 

車輛種類 補助上限 營運補助 自動化加碼 合計 

甲類 1,000 萬 
160 萬 150 萬 

1,310 萬 

乙類 800 萬 1,110 萬 

4. 團隊核定後須配合納入公路公共運輸進行管考。 

(三) 示範團隊審查 

  試辦運行計畫由交通部邀集經濟部(能源署、產業發展署)、內政部(消

防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交通部公路局、相關法人單位等機關法

人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依據核定公告補助辦法之審查項目，

進行團隊評選審查。審查重點包括： 

1. 團隊組成： 

 須符合試辦運行計畫公開徵選團隊資格要求，如地方政府配合度、車輛

團隊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國內外運行實績、團隊建置車輛營運監控管理平

台之實績等項目。 

2. 車輛性能及安全性： 

如車輛安全、後勤保養、車輛自動化/智慧化情形等項目。 

3. 合於規定之加氫站(補充設施)規劃： 

 如氫氣加氫時段、方式及場站地點相關規劃、氫能補充設施是否導入智

慧排程填充氫氣系統或運作機制、氫能補充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

及保存、氫氣供應與安全、社會溝通相關作為等項目。 

4. 後勤維運規劃： 

 如後勤維修制度、應變處理機制，及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平台與保

存等相關配套措施、售後服務與安全保障能力等項目。 

 

三、 結語 

  伴隨著氫能源成為能源轉型的關注重點，氫能的技術應用逐漸受到重

視，先進國家紛紛投入氫能載具發展，我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計畫

的推動，是促進國內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行動計畫之一，期藉由試辦運行計

畫的推動盤點與建設氫能相關基礎設施，檢討氫能整體產業環境，並辦理社



 

 

會溝通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氫能的接受度，為我國建立氫能產業發展奠定良好

基礎。車安中心將持續關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試辦運行推動狀況，適時盤點

推動期間所遇問題提供專業建議予交通部，期協助交通部順利推動試辦運行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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